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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中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
。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土地集中必然会作 为一个重

大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农业生产的代营制正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涌现出来的一种土地集中的好

形式
。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
,

承包农户由于主要劳力或全部劳力从事土地经营以外的经济活 动
,

无

暇经营土地 , 有的因家中缺劳或缺少某项生产要素
,

经营土地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

因而把承包土地生 产上

的某些环节或全过程
,

委托给农业专业户或服务组织代为经营
。

我们把这种土地经营方式叫做农业生产 的代

营制
。

这种协作经济组织
,

目前正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发展起来
,

深受农民的欢迎
。

农业 生产

的代营制
,

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三种形式
:

第一种是单环节代营
。

这种代营就是农民把经营能力所不 及的

耕耘
、

植保
、

施肥
、

灌溉
、

收种等经营管理的某个生产环节
,

委托专业户或服务组织代为经营
。

这种 形式

非常适合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而仍有辅助劳力的农民的需要
,

也适合广大兼业户的需要
。

第二种是多 环节

代营
。

这就是承包农户委托专业户或服务组织代营的生产环节在两个以上
。

即承包户不仅 将 防 治病虫害

实行代营
,

也对施肥
、

耕耘
、

灌溉等某几个环节实行代营
。

一些兼业农民
,

家庭没有辅助劳力的 就乐于选

择这种多环节代营
。

第三种是全部生产经营过程代营
。

即承包户将农业生产从种到收的整个 生产经营过程

都由专业户或服务组织代为经营
。

这种形式适合劳力常年外出或常年从事非农产业经营者的 需要
,

也适合

家庭没有劳动力但分得了承包地的农户
。

从各地的情况来看
,

农业生产代营制已在发展农村经济中显示出很大的作用
。

首先
,

代营制有利 于土

地相对集中
,

使代营的专业户或服务组织有可能代营土地上的农活或生产环节
,

实行 统一安 排
,

统一 管

理
、

统一使用生产资料
,

作出最佳决策
,

不断提高规模效益
。

其次
,

代营制有利于调动承包户追加土 地投

资
,

进行集约经营
,

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
。

第三
,

代营制是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
,

在土地的 占有

权
、

支配权与使用权合一的前提下实行的
,

它不但没有触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经营体制
,

而且有利于 家庭

联产承包制的稳定和完善
。

最后
,

代营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其他部门转移和充分挖掘劳动潜力
,

促 进农

村经济全面发展
。

总之
,

农业生产代营制是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而涌现出来的一种协作经济组织
,

是 当

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现土地相对集中的一种好形式
。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代营制 亦将不断

发展与完善
。

可以预料
,

代营制的进一步发展
,

有可能把农民引向进一步联合
,

走以股份为主的联合 体道

路
。


